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保密承诺书
我于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赴        （前往国家或地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出国境事由）。我作为      （涉密等级）涉密人员，已阅知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和保密守则，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。我承诺在出国（境）期间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，并遵守下列条款：

    一、不携带或向国（境）外传递有国家秘密的任何设备、载体和信息。

    二、保证不向任何无关人员、不以任何方式泄露知悉的国家秘密。

    三、不前往和参加与身份不符的场所和活动，不私自参加境外或有境外背景的组织。

    四、遇有境外组织和人员盘查、纠缠、威胁、策反、资助、馈赠等情况时，要站稳立场，并及时通知我驻外使领馆，不得隐瞒事关国家安全保密方面的敌情或事项。

五、违反上述承诺，造成失泄密的，自愿承担党纪、政纪和法律责任。

以下黑体部分由承诺人抄写：

上述所有条款本人已仔细阅读，明白无误，会严格遵守。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承诺人、提醒部门和政审部门各执一份。
